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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1年 12月 12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監察私營醫院產科服務的收費政策 

 

 

目的  
 
.  本文件就私營醫院提供的產科服務提供背景資料，並簡

述衞生事務委員會(下稱"事務委員會")委員就監察私營醫院收

費政策的事宜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生署根據《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 (第 165
章 )(下稱 "《條例》")，對私家醫院的房舍、人手或設備方面作出

規管。為確保病人得到優質的護理服務，生署制訂了《私家

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實務守則》 (下稱 "《守則》 ")，列出良好

的實務標準，供私家醫院採用。作為註冊當局，生署亦不時

對私家醫院進行定期或突擊巡查，以監察私家醫院是否符合《條

例》和《守則》的規定。                                       
 
3.   現時，香港有 12間私家醫院根據《條例》註冊。當中有

10間私家醫院提供產科服務。截至 2009年 12月，私家醫院約有

3 800張病床，包括婦產專科的 550張病床。由 2006年至 2009年，

整體的病床住用率分別為 66%、 67%、 65%及 64%。據政府當局

表示，2006至 2009年期間，私家醫院多個專科共增加約 700張病

床，包括婦產科及兒科，並且打算於 2013-2014年度額外增加約

250張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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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年非本港居民，特別是內地婦女，對香港產科服務的

需求急劇增加，對醫護人手產生巨大的壓力。為致力維持本地

產科服務的專業質素，並確保本地孕婦優先獲得使用產科服

務，公立和私家醫院均同意應減少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預約

登記。私家醫院在 2012年預留給非本地孕婦的分娩名額定於約

31 000人，與 2011年的 33 000人比較，減少約 7%。  
 
5.   除了對非本地孕婦的分娩服務量作限制外，當局並制訂

其他措施，以解決本地產科服務使用量持續增加的問題，包括

規定非本地孕婦接受香港產科醫生的檢查，以決定她們是否適

宜來港分娩；並授權衞生署統籌劃一所有產前及分娩預約。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規管私營醫院  
 
6.   委員察悉，遵守《守則》的規定是私營醫院的一項註冊

條件。根據《條例》，倘私營醫院違反有關房舍、人手或設備

的特定條件，衞生署可隨時取消其註冊，但迄今為止，當局從

未撤銷任何註冊。  
 
7.   委員對衞生署並無法定權力對違反《守則》所載規定的

私營醫院施行罰則深表關注。他們認為現有的規管機制無效，

而問題由《條例》有不足之處，以致缺乏阻嚇作用所致。他們

促請政府當局制訂全面的政策，並檢討《條例》，以有效監察

私營醫院，特別是在醫療服務水平、處理醫療事故機制、醫療

收費透明度及不遵從規定的罰則等範疇。  
 
透過發展新私營醫院及推行醫療保障計劃加強定價的透明度  
 
8.   委員從政府當局就在黃竹坑、將軍澳、大埔及大嶼山的

4幅預留土地發展私營醫院進行的簡報中察悉，價格透明度是在

這些預留土地發展的其中一項特別要求。新的私營醫院須提供

全面的收費資料，包括病房收費、留院費用，以及手術室、化

驗、X光檢查及藥物的收費等。為支持推行醫療保障計劃 (下稱

"醫保計劃 ")，醫院病床的可供住院日數亦應有指明的百分比，

用作為所有類別的治療／手術提供按套餐式收費的服務。  
 
9.   部分委員察悉，擬議的醫保計劃會推行套餐式收費，以

加強私營醫療服務醫療收費的透明度及確定性，他們質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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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確保以套餐式收費的私營醫療服務供應充足，以及能否

規管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醫療收費。  
 
10.  政府當局認為，由於按套餐式收費提供醫療服務的做法

已為多個先進經濟體系廣泛採用，這做法在香港同樣可運作良

好。當局會制訂以法例為基礎的措施，規定參與的私營醫療服

務提供者在釐定及調整醫療收費時須具備透明度。  
 
 
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11.  在 2009年 11月 11日及 2010年 1月 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議員要求當局提供有關低收費病床的資料，提供有關病床的規

定已在興建私家醫院的批地條款中列明。  
 

12.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聖德肋撒醫院獲批出土地擴建的地

契規定，新翼病床不少於 20%須為低收費病床。聖德肋撒醫院新

翼共設有 425張病床，其中 100張為低收費病床。荃灣港安醫院

的地契亦規定醫院須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病床服務的條款。港安

醫院提供約 130張住院病床，當中 107張的每天住院費用約港幣

500至 600多元，低於其病房服務的成本。議員其後獲告知，低

收費規定只適用於病房收費，而非其他醫療費用。  
 
13.  議員亦對未有符合批地條款要求的私家醫院施行的罰

則表示關注。政府當局表示，衞生署會進行醫院周年巡查，以

查核低收費病床的服務水準是否《條例》的要求以及相關地契

條款的規定。若醫院未能符合《條例》的相關要求，生署會

要求院方作出改善。若醫院未能符合相關批地條款的要求，政

府可向承批人收回土地。  
 
14.  在 2011年 11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一位議員就規管私

家醫院提出一項口頭質詢，當中包括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監察非

牟利私家醫院的資金用途，以及確保院方沒有就低收費床位設

定門檻 (例如不接受進行大型手術或以醫療保險付費的病人使用

等 )；以及政府當局會否立刻研究可否提出立法修訂，以規管私

家醫院。  
 
15.  政府當局指出，《條例》並無就私家醫院的財務收益或

服務範圍作出規限。政府當局承認，私家醫院可自行決定其資

源運用及發展事宜。不過，由於非牟利私家醫院亦須受《稅務

條例》的規管，其收入 (包括經營業務的利潤 )和財產只能用於促



 4

進其所列明的宗旨，並根據《稅務條例》嚴禁其收入及財產在

成員之間分攤。  
 
16.  政府當局進而指出，私家醫院有責任向病人清楚解釋其

入院政策及安排。根據《守則》，私家醫院須就醫院內提供的

各類病床 (包括批地條件中規定的床位類別 )備有收費表，以供市

民查閱及參考。  
 
17.  部分議員對非牟利私家醫院的收費及運作缺乏法定規

管表示不滿。他們要求當局檢討《條例》，以收緊對私家醫院

的規管。政府當局答應就《條例》進行檢討，以加強私家醫院

在服務水平及醫療收費方面的透明度。  
 

 

相關文件 

 
18.  立法會網站內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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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有關監察私營醫院產科服務的收費政策 

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09年 11月 11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十四項質詢 )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2月 14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0年 1月 27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二十項質詢 )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0月 6日  
(項目 I) 
 

議程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12月11日  
(項目 I )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12月13日  
(項目 IV )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年7月11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年8月8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1年 11月 9日  
 

(第一項質詢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2月 6日  


